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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「OECD造船工作小組」（Council Working Party on 

Shipbuilding,簡稱WP6）直屬OECD理事會，其位階相當委員會

層級，係OECD現存以單一產業為探討主題的兩個委員會之一

(註：另一個產業委員會為鋼鐵委員會)。查該小組主要在探討

造船產業政策與造船市場之供需等問題，謂為OECD與全球造船

大國提供溝通的平台。查OECD理事會於2002年6月授權成立

「OECD造船特別諮商小組」(Special Negotiating Group,簡

稱SNG)，並正式邀請我國及中國等非會員國（Non-Member 

Economies）參加新造船協定（new Shipbuilding Agreement）

談判（註：所謂新造船協定即是為便利與1994年所簽署之造船

協定有所區別）。OECD期望經由多邊談判建立國際造船市場之

規範，塑造公平的競爭環境。惟該談判自2002年12月至2005

年9月歷經12次會議，後因各重要國家對於該新造船協定部分

條文無法達成共識，於2005年9月該談判終告暫停(pause)。 

繼新造船協定談判暫停後，OECD「造船工作小組」陸續於

2006年7月召開第102次會議，2006年12月召開第103次會議與

邀請非會員國(我國及中國等)參加「OECD造船工作小組研討

會」（Workshop with Non-Member Economies）。該工作小組於

2007年6月11-12日召開第104次「工作小組」會議，並邀請我

國以專案觀察員參與本會議，而2007年12月10-11日之105次

「工作小組」會議我國並未派代表參加；本(2008)年7月3-4

日召開第106次「工作小組」會議，議程分兩個階段，第一階

段僅限會員國參加，討論新的一期「工作小組」之延長問題(本

期任務期限至2008年底為止)，包括2009/2010年工作與預算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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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及其資金來源籌措等案(該小組之所有預算係由各會員國贊

助)，同時改選正副主席。第二階段開放非會員參加，其討論

之議題有(1)船舶維修改裝與造船業之相互影響；(2)中國與越

南造船產業現況報告；(3)12月舉辦之研討會(Workshop)題網

討論；(4)2009/2010年之工作及預算討論。另外也對各國補貼

分析，出口信貸(export credits)，新造船協定談判可能性等

議題作意見整理。 

我國奉核示由經濟部工業局林副組長全能、聯合船舶設計

發展中心呂處長崇湧及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沈康生業

務代表等人代表我國參加本會議(出席名單如附件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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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會議時間地點及我國出席人員 

本次OECD於巴黎La Defance 之OECD會議廳舉行，時間為7

月3日及4日，3日下午開始為第二階段(開放非會員國參加)會

議，4日則為繼續前一天之會議，討論之議題為議程中之Item 

6-16之內容。 

參加團員及分工如下： 
參加團員 

單位 職稱 姓名 
任務分工 

經濟部工業局  副組長 林全能 全盤綜理 OECD 業務 

聯合船舶設計發展

中心 
處長 呂崇湧

有關研究補貼及一般性

業務 

台灣國際造船股份

有限公司 
業務代表 沈康生

有關各國產業動態及一

般性業務 

此次台北國貿局雖未派員，但在各種財務、行政支援上大

力協助；尤其亞洲貿易促進會駐巴黎辦事處陳宗儀商務秘書，

全程協助協調連繫出力甚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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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會議議程 

在第二階段之會議議程，主要討論以下項目： 

(1)船舶維修、改裝與造船業之相互影響。 

  (2)新造船協定談判之協商 

    (3)中國造船產業現況報告 

    (4)越南造船產業現況報告 

    (5)2004-2006各國補貼方式之分析 

    (6)2008年12月舉辦研討會(Workshop)題綱討論 

    (7)造船工作小組2009/2010之工作及預算項目 

    其議程原文檢附於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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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會議內容 

一、中國造船工業專題報告 

本報告係由OECD準備之報告(附件二)，本附件係由工業

局派駐OECD之蔡允中先生準備及作簡報，因中國並未派代表參

加本次會議，OECD曾將此報告送往中國審視並提供意見，經修

改部份內容而最後定案。內容摘要如下： 

根據Llody’s Register Fairplay統計，2007年中國大陸

造船業共製造643艘各類商船，達1041萬噸(GT, gross ton)，

以全球18.39%之市佔率位居第三位。由表1之統計資料顯示，

中國大陸在商船完工量上雖仍大幅落後韓國與日本，但衡估現

存生產中之手持訂單(orderbook)總數，可看出中國大陸之造

船產業正處之高峰並急速成長中。 

表1  2007年全球造船產量 

國別 造船數 產量(百萬.噸) 產量市佔率 

韓國 425 20.20 35.68% 

日本 539 17.31 30.58% 

中國大陸 643 10.41 18.39% 

德國 69 1.34 2.36% 

義大利 25 0.70 1.23% 

丹麥 4 0.85 1.50% 

克羅愛西亞 25 0.69 1.21% 

台灣 16 0.66 1.16% 

波蘭 44 0.56 0.9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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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別 造船數 產量(百萬.噸) 產量市佔率 

土耳其 109 0.53 0.93% 

羅馬尼亞 43 0.43 0.75% 

菲律賓 10 0.36 0.63% 

其他 737 2.4 4.24% 

全球總數 2,689 56.6  

資料來源:World Shipbuilding Statistics, Lloyd’s Register Fairplay December 2007 

依相同資料來源彙總表2之統計，2007年全球手持訂單量

仍由韓國大幅領先，累積約達1.3億噸，佔全球總量之38.37%。

中國大陸手持訂單市場佑有率於該年超越日本，位居全球第

二。手持訂單之數量將來未來幾年內持續反應於各國造船完工

總量中，可以預見2007年後之數年內中國大陸之造船產量將大

幅提升；惟國際間許多研究機構推測，以現有之產業成長速

度，中國大陸將於2010年即可成為全球最大造船國。另表中部

份新興經濟國家例如菲律賓、越南及印度等，近年大幅追趕，

已於國際造船市場中脫穎而出。 

表2 2007年全球手持訂單量 

國別 造船數 
產量 

(百萬.噸) 

產量 

市佔率 

數量 

(百萬.修正噸) 

韓國 2,242 126.53 38.37% 63.39 

中國大陸 3,139 97.76 29.65% 50.22 

日本 1,495 63.81 19.35% 30.71 

菲律賓 116 5.16 1.56% 2.49 

德國 203 4.17 1.26% 3.78 

越南 206 3.20 0.97% 2.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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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別 造船數 
產量 

(百萬.噸) 

產量 

市佔率 

數量 

(百萬.修正噸) 

羅馬尼亞 146 3.04 0.92% 2.12 

台灣 67 2.83 0.86% 1.68 

印度 246 2.61 0.79% 2.03 

義大利 118 2.57 0.78% 2.95 

土耳其 337 2.35 0.71% 2.34 

波蘭 122 2.03 0.61% 1.67 

克羅愛西亞 69 1.99 0.6% 1.20 

丹麥 22 1.46 3.09% 0.66 

其他 1,527 10.19 0.44% 10.32 

全球總數 10,055 329.7  177.7 

資料來源:World Shipbuilding Statistics, Lloyd’s Register-Fairplay December 2007 

根據中國大陸2007年手持訂單之統計，分析其主要生產

之產品種類如表3，運送大宗物資與生產原物料之散裝貨船

(Bulk/Ore Carries)仍為其最主力項目，佔訂單總量之54%。

比較歷年之成長趨勢，貨櫃輪(Container Vessels)近年成長

十分明顯，惟較高階之產品項目例如LNG/LPG Carrier仍與日

本及韓國維持較大之差距。 

表3 2007年中國大陸手持訂單商船總類及數量 

國別 造船數 
產量 

(百萬.噸)

產量 

市佔率

數量 

(百萬.修正噸)

Bulk/Ore Carriers 1,201 52.431 54.0% 22.555 

Crude Oil Tankers 165 15.611 16.1% 5.268 

Container Vessels 496 13.075 13.5% 9.020 

Oil Products Tankers  182 4.564 4.7% 2.5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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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別 造船數 
產量 

(百萬.噸)

產量 

市佔率

數量 

(百萬.修正噸)

General cargo ships 423 4.363 4.5% 4.034 

Chemical/Oil Products 

Tankers 
219 2.861 3.0% 2.201 

Vehicle carriers 51 2.396 2.5% 1.415 

LNG/LPG carriers 26 0.673 0.7% 0.659 

Remainder 96 0.984 1.0% 1.148 

總數 2,859 96.958  48.805 

資料來源:World Shipbuilding Statistics, Lloyd’s Register-Fairplay December 2007 

未來面對之挑戰，拜近年國際貿易興盛與全球航運成長

迅速之賜，中國大陸造船產業憑藉其相對廉價之充足勞力與政

府投資，其發展確實令人刮目相看。展望未來，在目前國際經

濟景氣全面向下修正及國際能源與生產原物料價格屢創新高

之際，全球造船業勢必面臨急需調整產業結構，大幅提升國際

競爭力作為因應。中國大陸近來之高通膨及新頒布之勞動就業

法，預期將使造船業勞動成本即有優勢逐漸喪失。根據中國政

府調查，中國造船業之勞動成本約為日本及韓國1/5至1/6，然

而該產業之整體生產力卻遠不如日、韓，約為日本之12%，韓

國之14%。另外產業科技研發之投入與效益亦顯不足，對爭取

高價產品訂單之能力無法與日、韓等國家競爭。 

中國政府工業相關部會目前即將調整，負責造船工業之

部會及官員也將調整，可能會影響其政策之方向，而且預期人

民幣會繼續升值，原物料大幅上漲，此對於造船產業將有大的

衝擊，而最近新的造船廠大肆擴充或設新廠，也需要其政府作

整合，此為其造船工業發展主要的課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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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後之討論過程，日韓等國均質疑中國政府對其國營

與私人造船廠之補貼及對出口稅之優惠，造成不公平競爭，因

中國並未派代表出席，無法作出回應。最後大會主席也感謝我

國之支持與協助。 

二、越南造船工業專題報告 

秘書處委請土耳其代表進行越南造船工業專題報告(The 

Shipbuilding Industry in Vietnam,文件編號C/WP6(2008)9)(附

件三)，內容摘要如下： 

越南自改革開放以來，經濟發展快速，國外投資快速增

長。造船工業是越南政府發展計劃中主要項目之一，其國營企

業 VINASHIN (Vietnam National Shipbuilding Industry 

Corporation)集團於1996年成立，下轄約200個子公司(其中有

28個造修船廠)，是該國最大的造船集團。 

越南近年來開放外資直接投資，其外資直接投資金額

(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, FDI)於2006年達到10,200 

Million USD，其中我國投資佔12.8%，為越南第三大外資投資

國（詳下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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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在地理上共分為三大區域 – 北部、中部與南部，其

區域優缺點如下表所示： 

 

越南造船產業有60家船廠，大部份為國營企業，分佈在

北中南三個區域，修造船產業均備。目前建造較小型之商用貨

船，散裝貨輪、原油運輸輪、貨櫃船、多用途貨輪、油品輪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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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汽車運輸船等，其中以散裝貨輪為大宗。南部船廠以造3萬

噸級左右為主，中部為25-30萬噸級船舶，北部為7萬噸級左右。 

 

 

越南造船工業的發展計劃請參考下列說明，我們可以發

現2010~2015年，越南將建造VLCC以及Offshore Structure，

並進入RoPax(Roll On/Roll Off Passenger Ship)市場。以20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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年年底的手持訂單看來，越南已成為第八大造船國，佔世界

2.17%之造船量，預估2015年產量可達世界第四，其擴充之模

式係模仿中國發展造船之模式，整體造船產業競爭力不容小

覬。 

 

以2007年年底的手持訂單看來，我國目前為第十一大造

船國，因全球造船產業不斷擴張，而我國主要造船廠-台灣國

際造船公司目前並無擴張計劃，未來勢必面對競爭壓力，而越

南將會是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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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耳其代表報告完畢後，挪威首先發言肯定秘書處的工作

與報告內容的詳實。日本則發言提到，越南政府提供美金 7

億 5 千萬元的補貼給越南造船業(P. 34 Para. 168)。如此龐

大的補貼金額實不可以忽視，請各與會國重視此一現象。韓國

要求秘書處增加「未來越南發展造船產業的計劃」以及「近期

越南是否可能發生金融危機」等兩項議題供與會國參考。由於

越南並未派代表參加此次會議，秘書處回答各國問題表示，秘

書處在經費的許可下會根據各國意見對報告進行修訂工作，惟

這些工作均需要各參與會員國的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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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2009~2010 造船工作與預算草案 

秘書處提供2009~2010造船工作與預算草案(Draft 

Programme of work and budget (PWB) 2009-2010: output area 

1.2.3 – shipbuilding, 文件編號C/WP6(2008)5)（附件四），

並說明未來兩年造船工作小組的工作計劃、工作優先順序以及

預算編列情形，並詢問與會國之意見。其中包括：進行造船談

判之準備、擴大非會員國之參與(俄羅斯)、各國造船產業報告

(2)、更新2006年政府支持措施之調查、造船產業供需分析、

更新出口信貸瞭解書以及造船業手持訂單與價格變化趨勢分

析等重要工作。各主要會員國已同意繼續支援本工作小組

2009-2010年之預算。 

各參與會員國紛紛發言討論本項工作之議題，日本認為

產業分析報告除了要蒐集公開的資訊外，還要試圖取得各項內

部資訊以求分析的完備。韓國發言表示，秘書處應說明如何進

行造船談判之準備，尤其是應該詳細說明工作項目與內容。歐

盟與挪威均發言支持秘書處之說明內容與預算編列。西班牙則

發言要求造船與航運產業均需考慮環境變遷(climate change)

與環境保護(environmental protection)等議題，此項意見獲

得在場各國熱烈回響，紛紛發言討論支持西班牙之意見。主席

最後裁示將”訂單分析”之工作項目刪除，將優先執行大家關注

的環境變遷與保護問題。另也特別要強調工作之”品質”，而非

追求工作之”量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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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2008 年 12 月研討會(Work Shop)之內容大綱 

今年12月OECD將舉辦造船工作小組之研討會，其內容草

案 列 於 附 件 ( 五 )-Framework for the workshop with 

non-member economies (NMEs) December 2008)，邀請會員國

及非會員經濟體參加，本研討會之目的為： 

1. 對未來之新造船協定談判累積能量與共識，並延續

2006年底研討會邀請非會員經濟體之模式，鼓勵各方

之力量參與此「工作小組」會議(WP6)。 

2. 對會員國與非會員經濟體均提供一探討造船議題之平

台。 

3. 協助未來WP6推行全球產業相關之策略。 

此次研討會之主軸在去年12月「工作小組」105次會議中

已取得共識與決定執行，並決定廣邀非會員經濟體共襄盛舉。

經過OECD之研議，初步擬定之本研討會內容大綱如下： 

1. 船舶供應及需求面之預估，並探討價格之變化 

依據世界經濟成長情形，對全球船隊之供需作評估，

且依不同船種作深入分析及探討全球之造船能量。 

2. 世界造船工業結構之變化 

將對全球產業之變化，以Case study方式讓參加者能

更深入了解產業之機會與挑戰，探討政府決策者及產

業領導者之各種策略，尤其是國外直接投資(FDI)對該

國造船產業之影響，將極具參考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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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對於市場與產業結構之變化，政府與產業之因應 

對國外直接投資(FDI)船廠，在現在之供應與需求面變

化下，政府與產業界如何掌握機會及作最佳之因應研

討。 

在本次會議中，對此議題各會員之反應係有關最近較熱

門之主題，如韓國希望加入environment issue，及IMO對安全

之規章探討；日本希望加入原物料上漲與通膨造成之影響，歐

盟建議”鋼價上漲”可單獨設一議題探討；最後主席裁決加入”
氣候變化，環境影響”之主題與內容，並希望包括各政府對此

議題之因應與作為。各國在OECD上對減碳、節能、環境變化等

議題，都有相當共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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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綜合結論 

一、關於船舶部門出口信貸瞭解書(Unederstanding on Export 

Credit for Ship,SSU)的未來發展，歐盟希望能藉邀請非

OECD會員國的參與及簽署來擴大其範圍與影響力，秘書處

表示紐西蘭希望加入並簽署此一協定，後續發展值得追蹤

觀察。 

二、關於造修船產業之交互影響部份，根據OECD秘書處的研究

顯示(附件六)，2007~2015修船產業的需求將處於旺盛階

段，加上未來大型船舶陸續投入市場營運以及部份修船廠

轉型為造新船之船廠，未來修船產業將持續看好。在各參

加會員與非會員之討論中，大家認為修船及改裝產業很容

易轉變成造船廠，且造成世界造船量難以準確預估，認為

此兩種產業宜納入造船談判之範圍。另由於目前散裝船已

飽和，改裝此種船之船廠風險將大增；日本代表認為供給

量過剩(Over capacity)之情況會因而更嚴重，建議秘書

處作”供需面”之深入調查；韓國認為這兩類產業也有政府

補貼問題，宜與造船業之補貼平行作分析；建議成為

2009/2010之工作項目之一。 

三、關於新造船協定(New Shipbuilding Agreement)是否復談

乙節，多數與會國表示支持。但目前中國大的態度似成為

關鍵點，由以往的造船談判經驗顯示，中國大陸立場仍然

堅持WTO原則，而不願接受WTO plus(較WTO規範較嚴格)

的基本原則。因此中國大是否支持復談之態度已然成為關

鍵少數。而目前造船環境與2005年時已大不相同，新興國

家之產量擴增，大家認為應該要達到合理成功之結果才重

啟談判為宜，故建議OECD在12月之前訪問主要之造船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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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Key players)，並了解一些扭曲之補貼現象，主席希望

在9-10月間各國能將對重啟談判之意見通知大會。 

四、越南已成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新興造船國家，目前越南政

府提供大量造船補貼以及相關支持措施給國營造船集

團，未來在中小型船舶方面將成為我國造船產業的競爭對

手。 

五、關於填復OECD造船補貼與支持措施調查表內容乙節，我國

本次代表團一致認為補貼與支持措施所影響之金額宜審

慎填報，以避免OECD秘書處直接計算補貼當量(USD/CGT)

時明顯偏高造成誤解之情形發生。現場有針對一些不正常

數字之質疑與說明，如義大利、挪威；且對中國政府所填

具之補貼數字認為不夠清楚。 

六、在各國政策討論時，歐盟特別提出重視IP(智財權)問題，

在維護智財權方面將面對很多挑戰，尤其是亞洲新興國

家。在會中還提出韓國STX造船集團，最近洽購Aker集團

25%股權，將間接獲得法國大西洋船廠建造豪華郵輪

(cruise ship)之技術，而最近法國政府正積極打算買回

大西洋船廠股權，避免郵輪技術落入STX集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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陸、建議 

一、我國應積極參與國際組織，目前已是OECD兩個委員會(鋼

鐵與造船)的專案觀察員，未來宜積極參與OECD新造船協

定的談判以及相關活動已是我國政策之一，同時進一步

蒐集資訊與國際交流，以作為我國研擬造船產業發展政

策之參考。 

二、由於中國與印度、越南、印尼之大量投資，未來2010年以

後很可能面臨產能過剩問題，價格競爭將更形激烈，雖然

我國主要造船業者-台船公司接單已至2012年(其餘中小

型船廠2010年以後訂單仍待填補)，但面對未來不利之競

爭市場，應專注強化核心能力，跨入差異化之高值船舶領

域以提昇競爭力。 

三、OECD活動最近幾次中國與越南均未參加，也許擔心若參加

時會成為各國攻擊或質疑之目標，尤其在補貼方面；但如

缺少新興的造船國家之參與，要達成新造船協定談判之合

理結果將更為困難；我國未來在談判中將以爭取我國最大

之利益為基本考量。 

四、氣候變遷與環保節能已成為全世界關注之議題，OECD工作

小組中討論之份量將會更多，國內各界應及早準備及因應

與此議題相關之造船產業研發、生產、航運等問題，以能

在國際上為我國爭取最大之外交空間與效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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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檢附相關資料 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一：Revised participants list for 

the meeting of the counci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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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、活動集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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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in 

China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四：The shipbuilding industry in 

Vietnam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五：Draft programme of work and 

budget (PWB) 

2009-2010 :output area 

1.2.3-shipbuilding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六：Frame work for the workshop 

with non-member economies 

(NMEs) December 2008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七：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

ship repair, ship conversion 

and shipbuilding industries 



 

 

 

 
 


